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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22-06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发布的涉及诉讼及诉讼

进展公告披露了公司诉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债券交易纠纷案、公

司（代资产管理计划）诉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案、公司

（代资产管理计划）诉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公司（代资产管

理计划）诉武汉二七城中村综合改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

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近日，公司收到法院针对上述案件作出的法律文书，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一）公司诉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债券交易纠纷案 

公司购入并持有被告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短期融资券，

因债券到期被告未履行兑付义务构成实质违约，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向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 年 6 月，根据公司追加当事人申请诉求，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民初 43 号《追加当事人通知书》，依法追加北京银行、

北京银行西单支行为本案共同被告。2020 年 11 月，根据集中管辖要求，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21 年 2 月，

法院作出（2021）苏 05 民初 266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受理本案。 

（二）公司（代资产管理计划）诉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伙协

议纠纷案 

公司管理的“太平洋聚盈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嘉兴

辰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被告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差额补足义务构成违约，根据委托人指令，公司代该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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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 9 月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公司（代资产管理计划）诉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公司管理的“太平洋聚盈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嘉兴

辰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被告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合同

约定履行回购义务构成违约，根据委托人指令，公司代该资产管理计划于 2020

年 6 月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公司（代资产管理计划）诉武汉二七城中村综合改造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公司管理的“太平洋证券泉智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向被告武汉二七城中

村综合改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武汉二七实业有限公司、吴继光、何桂

香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公司代该资产管理计划

于 2021 年 6 月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诉讼进展情况 

（一）公司诉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债券交易纠纷案 

2021 年 8 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苏 05 民初 266 号《民

事裁定书》，因管辖权异议，裁定本案移送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苏 01 民初 4536 号《受

理案件通知书》，受理本案。 

（二）公司（代资产管理计划）诉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伙协

议纠纷案 

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 01 民初 27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嘉兴辰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差额补

足价款以及违约金等费用。 

（三）公司（代资产管理计划）诉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 01 民初 245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嘉兴辰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回购款

以及违约金等费用。 

（四）公司（代资产管理计划）诉武汉二七城中村综合改造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近日，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鄂 01 民初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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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违约金；被告武

汉二七实业有限公司、吴继光、何桂香对被告武汉二七城中村综合改造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案件尚未执行完毕，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案件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诉讼事项目前对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

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公司会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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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其他诉讼情况统计表 

此前公司披露的其他诉讼案件，有进展的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申

请）方 
应诉（被申请）方 事由 

涉及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1 公司 

宜华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宜华生活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市宜华家具有限

公司、梅州市汇胜木

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15 宜华 01、

15 宜华 02 

3,286.00 

公司持有被告发行的公司债券，因

被告违约，公司于 2021 年 8 月向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2022 年 2

月，完成相关资产查封。近日，公

司收到法院作出的（2021）粤 0515

民初 2133 号《民事判决书》，支持

公司诉讼请求。 

2 

公司（代

资产管

理计划） 

柯宗庆、周晓兰、谭

爱武 

质押式证

券回购纠

纷 

8,420.00 

公司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与

被告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因

被告未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义

务构成违约，公司代该资产管理计

划于 2021 年 2 月向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公

司收到法院作出的（2021）粤 01

民初 383 号《民事判决书》，支持

公司诉讼请求。 
 

 

 


